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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已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2019 年 8 月 16 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且已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

（http://www.hkex.com.hk）。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9 月 3 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19 年 9 月 3 日 9:30—11:30，13:00—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19 年 9 月 2 日 15:00—2019 年 9 月 3 日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 2199 号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 胡长青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于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904,608,200 股，

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10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905,198,49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1.16%。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代理人）101 人，代表股份

104,999,313 股，占公司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61%。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857,346,5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2%。 

(2)通过网络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7,851,9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 

概没有赋予持有人权利可出席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但只可于会上表决

反对决议案的公司股份。 

其中： 

1、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代理人）51 人，代表股份 451,385,185 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

总股份总数的 27.03%。  

2、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出席情况： 

B股股东（代理人）53 人，代表股份 266,614,626 股，占公司 B股有表决权总

股份总数的 37.74%。  

3、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东出席情况： 

H 股股东（代理人）2 人，代表股份 187,198,687 股，占公司 H 股有表决权总

股份总数的 35.4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核数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三项普通议

案（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详细

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后所附《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

表》），内容如下： 

普通决议案三项 

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关于制定公司外部董事及股东监事薪酬的议案 

3、关于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其中议案 3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晨鸣控股有限公司及胡长青先生对该项

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公司委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本次会议点票的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石鑫、周雪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九月三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有表决权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该议案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股数  

占该议案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股数  

占该议案有

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比

例 

一 普通决议案三项 

1.00 

关于修订《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总计：     905,198,498   903,393,104  99.8006%    1,488,394  0.1644%     317,000  0.035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104,999,313   103,193,919  98.2806%    1,488,394  1.4175%     317,000  0.3019%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451,385,185   449,963,835  99.6851%    1,104,350  0.2447%     317,000  0.0702%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266,614,626   266,230,582  99.8560%      384,044  0.1440%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187,198,687   187,198,687  100.0000%            -  0.0000%           -  0.0000% 

2.00 

关于制定公司

外部董事及股

东监事薪酬的

议案 

总计：     905,198,498   902,110,154  99.6588%    3,057,394  0.3378%      30,950  0.0034%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104,999,313   101,910,969  97.0587%    3,057,394  2.9118%      30,950  0.0295% 


